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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七

條、第十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桃園機場排班

計程車應保留百分之二

十由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擔任、保留百分之五

由無障礙計程車駕駛人

擔任及保留百分之九由

桃園市大園區計程車駕

駛人擔任。 

前項桃園市大園區

計程車駕駛人須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 

一、登記排班登記證公

告日前連續設籍於

桃園市大園區十年

以上者。 

二、所持有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登記所在

地係屬桃園市大園

區者。 

辦理增補排班計程

車時之保留名額比例由

機場公司依營運需求決

定，不受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第十四條 桃園機場排班

計程車應保留百分之二

十由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擔任、保留百分之五

由無障礙計程車駕駛人

擔任及保留百分之九由

桃園市大園區計程車駕

駛人擔任。 

前項桃園市大園區

計程車駕駛人須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 

一、設籍於桃園市大園

區十年以上者。 

二、所持有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登記所在

地係屬桃園市大園

區者。 

辦理增補排班計程

車時之保留名額比例由

機場公司依營運需求決

定，不受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為避免桃園市大園區計程

車駕駛人保留資格認定爭

議，爰修正第二項第一款

有關桃園市大園區計程車

駕駛人之設籍規定為應於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公

告日前連續設籍於桃園市

大園區十年以上者。 

第十七條 優良職業汽車

駕駛人、無障礙計程車

駕駛人及桃園市大園區

計程車駕駛人於申請登

記時，除依前條之規定

辦理外，並應分別繳驗

下列文件： 

一、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應繳驗優良駕駛

第十七條 優良職業汽車

駕駛人、無障礙計程車

駕駛人及桃園市大園區

計程車駕駛人於申請登

記時，除依前條之規定

辦理外，並應分別繳驗

下列文件： 

一、優良職業汽車駕駛

人應繳驗優良駕駛

配合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

款有關桃園市大園區計程

車駕駛人設籍規定修正，

爰修正第三款繳驗文件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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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資格憑證。 

二、無障礙計程車駕駛

人應繳驗依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第九

十一條之三領得之

訓練證書。 

三、桃園市大園區計程

車駕駛人應繳驗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影本及可資證明登

記排班登記證公告

日前連續設籍於桃

園市大園區十年以

上之戶口名簿、戶

籍法規定之遷徙紀

錄證明或戶籍謄

本。 

人之資格憑證。 

二、無障礙計程車駕駛

人應繳驗依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第九

十一條之三領得之

訓練證書。 

三、桃園市大園區計程

車駕駛人應繳驗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影本及可資證明設

籍於桃園市大園區

十年以上之戶口名

簿、戶籍法規定之

遷徙紀錄證明或戶

籍謄本。 

第十八條 領有有效桃園

機場排班登記證之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具有下

列條件之一者，得評選

為績優駕駛人獎勵之。

但曾受吊扣（銷）機場

排班登記證處分者，不

得評選為績優駕駛人： 

一、擔任自律幹部，表

現卓越，成績特優。 

二、擔任桃園機場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具特

殊貢獻，有具體事

蹟可稽。 

第十八條  領有有效桃園

機場排班登記證之排班

計程車駕駛人，具有下

列條件之一者，得評選

為績優駕駛人獎勵之。

但曾受吊扣（銷）機場

排班登記證處分者，不

得評選為績優駕駛人： 

一、擔任自律幹部，表

現卓越，成績特

優，或擔任桃園機

場排班計程車駕駛

人具特殊貢獻，有

具體事蹟可稽者。 

二、協助維護治安工

作，著有重大功績

者，其中以協助破

獲重大刑案者為優

先。 

三、具有具體搶救重大

災害事故之優良事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有關績優駕駛人評

選規定主要為治安維安協

助及重大災害事故搶救，

與機場排班計程車服務品

質提升較無相關，爰予刪

除，並將第一款後段文字

移列至第二款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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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且對國家社會

及團體確有重大助

益者。 

 


